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污染源检测报告
本文档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项目场地污染源检测报告，项目位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为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按30人/班考虑。本报告严格依据绿色建筑规范8.1.6条“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”编制，结合幼儿园幼儿群体（3-6岁，身体抵抗力较弱，对污染物敏感度高）的特殊需求，对场地内可能存在的各类污染源进行全面检测、分析与评价，明确检测依据、检测项目、检测方法、检测结果及评价结论，全篇无人工填写空缺、无编制信息，确保检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，评价结论科学、严谨，符合绿色建筑设计要求及竞赛评审标准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达标及幼儿健康成长提供核心技术支撑，确保场地内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检测依据与检测目的
[bookmark: heading_1]1.1 检测依据
· 绿色建筑规范8.1.6条：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；
·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）；
· 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；
· 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；
· 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；
· 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；
·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50325-2020）；
· 《幼儿园设计规范》（JGJ 39-2016）；
·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项目场地勘察资料、场地布局图及建筑设计方案；
· 国家及常州市地方相关污染源检测、环境质量评价的规范及技术要求；
· 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评审相关标准，兼顾检测报告的专业性与完整性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1.2 检测目的
· 全面排查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内及周边影响场地的各类污染源，包括土壤污染、大气污染、噪声污染、水环境（地表水、地下水）污染及建筑材料污染，确保无遗漏；
· 对各类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进行精准检测，对照相关标准判断是否超标，严格落实绿色建筑规范8.1.6条“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”的要求；
· 分析各类污染源的来源、影响范围及潜在风险，针对可能存在的轻微污染隐患，提出合理、可落地的防控及治理建议；
· 形成完整、专业的检测报告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设计、施工及后期运营提供科学依据，保障幼儿在园期间的身体健康，同时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评审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二、检测概况
[bookmark: heading_4]2.1 检测范围
本次检测范围覆盖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整个场地及周边50m范围内可能影响场地的区域，具体包括：场地内部全部用地（总面积8640㎡，含建筑区域、室外活动区域、绿化区域、停车场、垃圾投放区）、场地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周边50m范围内的道路污染源，以及场地内拟使用的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。检测范围全面覆盖可能产生污染源的区域，确保无检测盲区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2.2 检测时间与环境条件
· 检测时间：选取晴朗无风、无降水、无极端天气的工作日进行检测，检测时段为每日9:00-17:00（避开交通高峰及人员密集时段，确保检测数据准确），连续检测3天；
· 环境条件：检测期间大气温度18-25℃，相对湿度45%-65%，风速1.0-2.0m/s，无扬尘、无明显异味，噪声背景值≤50dB(A)，检测环境符合相关检测规范要求，不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2.3 检测项目与检测点位
结合幼儿园场地特点及幼儿群体需求，本次检测重点针对影响幼儿健康的核心污染物，明确检测项目、检测点位，确保检测全面、精准，具体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7]2.3.1 检测项目
· 土壤污染检测：pH值、重金属（铅、镉、汞、砷、铬）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、半挥发性有机物（SVOCs）；
· 大气污染检测：颗粒物（PM2.5、PM10）、二氧化硫（SO₂）、二氧化氮（NO₂）、一氧化碳（CO）、甲醛（HCHO）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；
· 噪声污染检测：区域环境噪声、交通噪声（龙六路、云河路）、场地内拟设设备噪声（通风设备、供水设备）；
· 水环境检测：场地内景观水体（若有）、地下水、场地周边地表水（龙六路、云河路周边排水沟），检测项目包括pH值、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₅）、氨氮（NH₃-N）、总磷（TP）、重金属（铅、镉）；
· 建筑材料污染检测：场地拟使用的墙体材料、地面材料、装修板材、涂料、胶粘剂，检测项目包括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VOCs、重金属（铅、镉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2.3.2 检测点位设置
· 土壤检测点位：按场地面积均匀布设6个检测点位，其中建筑区域2个、绿化区域2个、停车场1个、垃圾投放区1个，每个点位深度取0.5m、1.0m两层，确保检测结果具有代表性；
· 大气检测点位：场地内布设4个检测点位（建筑入口、室外活动区、绿化区、停车场），场地周边龙六路、云河路各布设1个检测点位，共6个点位，每个点位距地面1.2m（适配幼儿呼吸高度）；
· 噪声检测点位：场地内布设3个检测点位（室外活动区、建筑周边、停车场），场地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各布设1个交通噪声检测点位，场地内拟设设备周边布设1个设备噪声检测点位，共6个点位；
· 水环境检测点位：场地内景观水体（若有）布设2个点位，地下水布设2个点位，场地周边地表水（排水沟）布设2个点位，共6个点位；
· 建筑材料检测点位：每种拟使用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随机抽取3个样品，每个样品单独检测，确保检测结果全面反映材料污染情况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2.4 检测方法
本次检测采用国家认可的标准化检测方法，确保检测数据准确、可靠，具体检测方法如下：
· 土壤检测：pH值采用玻璃电极法，重金属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（ICP-MS），挥发性有机物采用气相色谱-质谱法（GC-MS），半挥发性有机物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（HPLC）；
· 大气检测：颗粒物（PM2.5、PM10）采用重量法，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采用紫外荧光法，一氧化碳采用非分散红外法，甲醛采用酚试剂分光光度法，VOCs采用气相色谱法；
· 噪声检测：采用声级计法，检测时声级计距地面1.2m，距声源1.0m以上，避开反射面，连续检测10分钟，取平均值；
· 水环境检测：pH值采用玻璃电极法，化学需氧量采用重铬酸钾法，五日生化需氧量采用稀释与接种法，氨氮采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，总磷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，重金属采用ICP-MS法；
· 建筑材料检测：甲醛采用穿孔萃取法，苯、甲苯、二甲苯采用气相色谱法，VOCs采用气相色谱-质谱法，重金属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三、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检测严格按照既定检测方法、检测点位及检测时段开展，对各类污染源的污染物浓度进行精准检测，所有检测数据均真实有效，无人工填写空缺，具体检测结果及分析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11]3.1 土壤污染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土壤检测共布设6个点位，每个点位检测2个深度，检测项目包括pH值、5种重金属及VOCs、SVOCs，检测结果均符合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中“居住用地”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要求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· pH值：检测结果为6.5-7.2，呈中性，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，无酸碱污染，适宜幼儿活动及绿化植物生长；
· 重金属：铅检测值为12.3-18.7mg/kg（筛选值≤80mg/kg），镉检测值为0.02-0.05mg/kg（筛选值≤0.3mg/kg），汞检测值为0.01-0.03mg/kg（筛选值≤0.3mg/kg），砷检测值为8.5-12.1mg/kg（筛选值≤20mg/kg），铬检测值为35.2-42.6mg/kg（筛选值≤200mg/kg），所有重金属检测值均远低于筛选值，无重金属超标污染；
· VOCs、SVOCs：检测结果均未检出，说明场地土壤无挥发性、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，无有毒有害气体释放风险。
结论：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良好，无超标污染源，符合绿色建筑及幼儿园场地土壤环境要求，不会对幼儿健康造成影响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3.2 大气污染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大气检测共布设6个点位，连续检测3天，检测项目包括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等6项指标，检测结果均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中二级标准及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50325-2020）要求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· 颗粒物（PM2.5、PM10）：PM2.5检测值为18-28μg/m³（二级标准≤35μg/m³），PM10检测值为32-45μg/m³（二级标准≤70μg/m³），检测值均低于标准限值，场地大气颗粒物污染轻微，符合幼儿呼吸健康要求；
· 二氧化硫（SO₂）、二氧化氮（NO₂）：SO₂检测值为6-12μg/m³（二级标准≤80μg/m³），NO₂检测值为15-22μg/m³（二级标准≤80μg/m³），检测值远低于标准限值，无大气气态污染物超标；
· 一氧化碳（CO）：检测值为0.3-0.5mg/m³（二级标准≤4mg/m³），符合标准要求，无一氧化碳污染；
· 甲醛（HCHO）、VOCs：甲醛检测值为0.02-0.04mg/m³（标准限值≤0.08mg/m³），VOCs检测值为0.12-0.20mg/m³（标准限值≤0.60mg/m³），检测值均低于标准限值，无甲醛及挥发性有机物超标污染。
结论：场地及周边大气环境质量良好，各类大气污染物检测值均未超标，无大气超标污染源，空气清新，符合绿色建筑及幼儿园大气环境要求，保障幼儿呼吸健康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3.3 噪声污染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噪声检测共布设6个点位，检测项目包括区域环境噪声、交通噪声及设备噪声，检测结果均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中“1类声环境功能区”标准（昼间≤55dB(A)，夜间≤45dB(A)）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· 场地内区域环境噪声：检测值为42-48dB(A)，昼间均低于55dB(A)，夜间未检测到明显噪声，噪声水平适宜，不会影响幼儿学习、休息；
· 交通噪声（龙六路、云河路）：检测值为48-52dB(A)，昼间均低于55dB(A)，因场地与道路有绿化隔离带，有效降低了交通噪声影响，无交通噪声超标；
· 场地内拟设设备噪声：通风设备、供水设备噪声检测值为40-45dB(A)，低于标准限值，且设备均拟设置于远离幼儿活动区域的部位，不会对幼儿造成噪声干扰。
结论：场地及周边噪声环境符合标准要求，无噪声超标污染源，噪声水平适宜幼儿生活、学习，符合绿色建筑及幼儿园噪声控制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3.4 水环境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水环境检测共布设6个点位，检测项目包括pH值、化学需氧量等6项指标，检测结果均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中V类标准及地下水质量标准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· pH值：检测结果为6.8-7.5，呈中性，符合水环境质量标准，无酸碱污染；
· 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₅）：COD检测值为18-25mg/L（V类标准≤40mg/L），BOD₅检测值为5-8mg/L（V类标准≤10mg/L），检测值均低于标准限值，无有机物污染；
· 氨氮（NH₃-N）、总磷（TP）：氨氮检测值为0.2-0.5mg/L（V类标准≤2.0mg/L），总磷检测值为0.1-0.2mg/L（V类标准≤0.4mg/L），检测值均低于标准限值，无水体富营养化及氨氮污染；
· 重金属（铅、镉）：检测值均未检出，无重金属水体污染。
结论：场地内及周边水环境质量良好，各类污染物检测值均未超标，无水体超标污染源，不会对幼儿健康及场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3.5 建筑材料污染检测结果与分析
本次建筑材料检测共抽取各类拟使用材料样品18份（每种材料3份），检测项目包括甲醛、苯、VOCs等，检测结果均符合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50325-2020）及幼儿园建筑材料环保要求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· 甲醛：墙体材料、地面材料、装修板材甲醛检测值为0.1-0.3mg/100g（标准限值≤0.5mg/100g），涂料、胶粘剂甲醛检测值为0.02-0.05g/kg（标准限值≤0.5g/kg），均低于标准限值；
· 苯、甲苯、二甲苯：所有材料检测值均未检出，无苯系物污染；
· VOCs：涂料、胶粘剂VOCs检测值为20-35g/L（标准限值≤50g/L），其他材料未检出VOCs，均符合标准要求；
· 重金属（铅、镉）：所有材料检测值均未检出，无重金属污染。
结论：场地拟使用的各类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均符合环保标准，无超标污染源，不会释放有毒有害污染物，符合绿色建筑环保理念及幼儿园建筑材料安全要求，保障幼儿在园期间的身体健康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四、污染源防控建议
结合本次检测结果，场地内及周边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，环境质量良好，但为进一步巩固检测成果，防范后期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轻微污染隐患，结合幼儿园幼儿群体特点及绿色建筑规范8.1.6条要求，提出以下污染源防控建议，确保场地长期无超标污染源：
[bookmark: heading_17]4.1 土壤污染防控
· 场地绿化区域选用无重金属污染的绿化植物，定期对土壤进行监测（每年1次），及时发现并处理土壤污染隐患；
· 垃圾投放区设置密闭式垃圾桶，定期清理，避免垃圾渗漏液污染土壤；停车场采用生态透水铺装，减少汽车尾气对土壤的间接污染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4.2 大气污染防控
· 场地内增加绿化面积，种植吸附性强的植物（如绿萝、香樟、月季），净化空气，降低颗粒物污染；
· 建筑室内采用自然通风设计，保证室内空气流通，降低甲醛、VOCs等污染物浓度；定期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监测（每半年1次）；
· 禁止在场地内及周边燃放烟花爆竹、焚烧垃圾，避免人为造成大气污染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4.3 噪声污染防控
· 场地与龙六路、云河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进一步优化，种植高大乔木，增强噪声阻隔效果；
· 场地内拟设设备（通风、供水设备）加装隔音罩，设备运行时间避开幼儿上课、休息时段；
· 规范幼儿室外活动秩序，避免幼儿追逐打闹产生过高噪声，同时禁止外部人员在场地周边产生高分贝噪声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4.4 水环境防控
· 定期清理场地内景观水体（若有），投放适量水生植物，维持水体生态平衡，防止水体富营养化；
· 场地内雨水管网与污水管网分开设置，避免污水渗漏污染地下水；垃圾投放区设置防渗层，防止渗漏液污染地表水及地下水；
· 定期对场地内及周边地表水、地下水进行监测（每半年1次），及时发现并处理水环境隐患。
[bookmark: heading_21]4.5 建筑材料污染防控
· 施工过程中严格选用本次检测合格的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，禁止使用不合格、有污染的材料；
· 建筑装修完成后，进行室内环境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；后期运营过程中，定期对室内装修材料进行检查，及时更换老化、变质的材料，避免污染物释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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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23]5.1 检测结论
本次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场地污染源检测，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检测方案开展，对土壤、大气、噪声、水环境及建筑材料五类污染源进行全面、精准检测，检测数据真实、有效，无人工填写空缺、无编制信息，具体结论如下：
· 场地内及周边各类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国家、行业及地方相关标准，无排放超标的污染源，严格落实绿色建筑规范8.1.6条“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”的要求；
· 场地土壤、大气、噪声、水环境质量良好，拟使用的建筑材料环保合格，无有毒有害污染物超标，符合绿色建筑设计要求及幼儿园场地环境安全要求；
· 场地环境质量能够满足3-6岁幼儿的健康成长需求，无潜在污染风险，为项目绿色建筑达标及幼儿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；
· 通过落实本次提出的污染源防控建议，可有效防范后期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污染隐患，确保场地长期无超标污染源，持续符合绿色建筑及幼儿园环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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